
沧发改函 E2019〕 108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申报

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发 改局,渤海新区、开发区、高新区经发局,市

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决策部署,深入

实施 《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北省科技

创新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引 领支撑全省产

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省发改委将会同省科技厅、省税务局、

石家庄海关继续支持建设一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为做好 2019

年我市省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2019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重点及申报要求

(一 )认定重点

1.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大数据与物联

网、信息技术制造、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 10个专项

行动领域优势企业。

2.产值规模较大、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

3.省传统优势主导产业中行业影响大、创新基础好、示范带

动作用强的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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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报要求

1,申 请省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应是本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

独立法人企业。

2.申 请企业须符合 《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修订 )》

(冀发改规 〔2019〕 2号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基本条件要

求。

3.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的单位,不得申报省企业技术中心。

4.各县 (市 、区)发 改部门原则上从已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的企业择优推荐申报。

(三 )申 报材料

申请省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应按照 《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评价工作指南)》 (冀 发改高技 〔2019〕 562号 ,以下简称 《工

作指南》)要求,提供以下材料 :

1,《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

2.《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3.相 关统计和财务报表,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

相关材料编写及附件提供要求,详见工作指南。申请材料均

用 A4纸 ,依顺序装订成册。

二、工作组织

(一 )请各县 (市 、区)发 改局,渤海新区、开发区、高新

区经发局 ,市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做好省企业技术中心的推荐工

作,对企业申请材料、评价表及相关附件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企



业信用信息进行审核;对企业进行现场考察,对企业规模、研发

投入、研发人员、仪器设各原值四项基本要求指标进行核查和现

场把关,我委将适时开展抽查。

(二 )请各县 (市 、区)发改局,渤海新区、开发区、高新

区经发局,市有关单位汇总本地 (本部门)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

技术中心申请材料 (含 电子版 ),于 5月 27日 12∶ 00前正式行

文报送我委高技术科。(申 报文件 3份 ,企业申报材料 3份 )。

(三 )按照省行政审批上报文件受理有关要求,企业申报材

料电子版应与文字材料版本内容一致,形成一个 PDF格式文件。

每个县 (市 、区)所有企业申报材料汇总到 1个 U盘 ,按规定时

间统一上报,不要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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